行政复议决定书
双政复〔2025〕29号
申请人：王**等77人。
申请人代表一：王**，性别：*，出生年月：19**年*月
身份证号码：**********，
住址（联系地址）：双辽市永加乡*******。
申请人代表二：李*，性别：*，出生年月：19**年*月
身份证号码：********，
住址（联系地址）：双辽市永加乡*****。
申请人代表三：张*，性别：*，出生年月：19**年**月
身份证号码：***********，
住址（联系地址）：双辽市永加乡******。
申请人代表四：张*，性别：*，出生年月：19**年**月
身份证号码：***********，
住址（联系地址）：双辽市永加乡*****。
申请人代表五：李*，性别：*，出生年月：19**年*月
身份证号码：************，
住址（联系地址）：双辽市永加乡*****。
被申请人：双辽市永加乡人民政府
住所地：吉林省双辽市永加乡望杏村二屯。
第三人：吉林省双辽市永加乡*********，住址：吉林省双辽市永加乡***；负责人：苏**。
第三人：双辽市永加乡********，住址：双辽市永加乡***；负责人：宋**。	
王**等77人对双辽市永加乡人民政府《关于对王**等5人申请履行监督职责的答复》不服，于2025年8月6日向双辽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于2025年8月11日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依法责令被申请人履行监督职责，责令并监督第三人纠正违法行为，保障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申请人称：申请人为吉林省双辽市永加乡***村民。自第二轮土地承包时起，第三人吉林省双辽市永加乡********预留大量机动地，拒不向本村村民发包，利用机动地流转牟利后未在村集体内公开账目和支出，未将土地流转所得收益在村集体内进行分配，侵害了本村村民的合法权益。
根据《土地承包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机动地面积不得超过本集体经济组织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五。第三人********自第二轮土地承包时，预留了大量的耕地作为机动地，远超本村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五，明显违反法律规定，侵害本村村民的依法取得承包地的合法权益。
根据《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的规定，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根据该条规定可知，不适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才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第三人********以公开拍卖的方式进行流转大量的耕地、机动地，明显违反该规定。
根据《土地承包法》第十九条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土地承包方案应当依法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第三人********对外公开拍卖土地经营权，未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未经过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其对外发包的行为无效。
综上，第三人吉林省双辽市永加乡********和双辽市永加乡*******违反法律规定，其行为严重侵害本村村民合法权益，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土地承包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被申请人双辽市永加乡人民政府依法具有履行对第三人监督的法定职责，应当依法责令第三人纠正违法行为，切实保障申请人的村民的合法权益。故，申请人于2025年4月28日向被申请人提交《履行监督职责申请书》，请求其依法履行监督职责。2025年6月10日，被申请人作出《关于对王**等5人申请履行监督职责的答复》。申请人认为上述答复是被申请人拒不履行监督职责的明显表现，具体理由如下：
1.第三人大量预留机动地的行为，明显违反《土地承包法》 第六十七条的规定。被申请人以预留机动地超过5%是经过村民代表集体研究讨论决定否定了该行为的违法性是明显的错误。首先，第三人预留机动地的行为并未经过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讨论决定，被申请人应当对该事实进行调查核实；其次，根据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违反前款规定的，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责令改正，第三人预留大量机动地的行为违法事实清楚，被申请人应当依法履行监督职责，责令第三人限期根据公平合理的原则将超出的耕地分包到户。2.第三人通过拍卖的形式流转耕地的行为，不但违反《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的规定，而且未经过合法的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决议。第三人通过土地流转获得的收益也没有在村集体内部进行分配，依法应当由村民承包的土地，本村村民既没有获得土地也没有获得收益分红。被申请人作为法定的责任单位，拒不履行监督职责，是明显的不作为。
综上，依据《行政复议法》的规定，申请人依法提起复议申请，请求依法责令被申请人履行监督职责，责令并监督第三人纠正违法行为，保障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2025年9月25日听取申请人意见称：被申请人回复的内容和申请人申请的事项不对应；被申请人所回复的事项没有法律依据和证据支撑，申请人方70多人没参加过任何民主议事程序；关于流转款项发放问题申请人认为第三人是人为制造的假的债权债务；同时申请人了解也没有人去拿这部分款项，因为给的太少了，是村委会单方行为，没有人去签字的。
被申请人称：1.***在1997二轮土地发包时，***制定当时土地承包经营方案，经村民代表大会决议通过，进行预留机动地，符合当时土地发包当时政策。后经***村委逐年对四荒地改良和历史遗留地块清理，形成现在机动地数量，现行土地政策没有明确规定将超出5%预留地部分进行分包到户。按照双辽市农村产权交易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文件（双农产监管办〔2023〕12号）文件《推进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工作方案》工作要求，农村集体机动地等土地资源流转进入平台交易，做到应进必进。***村委执行文件要求，将村机动地纳入吉林省产权交易平台，面向***群众进行公开竞价发包，符合文件要求。
[bookmark: _GoBack]2.经查阅***上农村产权交易平台材料，***按照民主议事程序，通过“四议两公开”将***将村机动地纳入吉林省产权交易平台交易，公开竞价承包，程序符合要求，并不是擅自对外发包。***村委会2025年土地流转资金*****万元。因***村委会欠有外债，目前被债权人起诉，同时被双辽市人民法院冻结资金****万元，未被冻结资金部分已完成分红。被冻结资金待法院判决结束后，将按照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进行审议通过后合理分配。
经审理查明：***机动地面积超过本集体经济组织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五部分处置方式是否合法及被申请人是否履行相应法定监督职责为本案争议焦点。被申请人就***机动地面积超过本集体经济组织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五部分历史成因进行阐明，符合客观历史背景。对超出百分之五部分***依据双辽市农村产权交易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推进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工作方案》（双农产监管办〔2023〕12号）要求，将村机动地纳入吉林省产权交易平台面向本村群众公开竞价发包，符合文件要求。据此，被申请人在该村对机动地面积超出百分之五部分处置合法的前提下就流程完善等工作作出多次指导，并就申请人申请事项进行答复说明，属已履行相应法定职责，并无不当。申请人就流转款项发放、民主议事程序违法等问题提出的质疑，因未提供相关证据及依据证明，本机关不予采信。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申请人提供：1.行政复议申请书；2.履行监督职责申请书； 3.被申请人答复；4.邮寄信封复印件；5.各类费用明细账；6.申请人77人身份证复印件；7.推选代表授权委托书。
被申请人提供：1.行政复议答复书；2.《推进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工作方案》；3.***集体册外地2025年收益分红方案；4.记账凭证；5.村集体经济组织“六步程序”记事簿；6.会议记录；7.***经济合作社向永加乡综合服务中心提交请示。
本机关认为：本案中，在经审查***机动地面积超过本集体经济组织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五部分处置符合双辽市农村产权交易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推进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工作方案》（双农产监管办〔2023〕12号）要求背景下，被申请人作出对申请人履行监管职责的答复，该答复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关于对王**等5人申请履行监督职责的答复》。
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双辽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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